常湾空置房屋（2026年第一批）招租公告（二次）
[bookmark: _Toc357584569]招租的房屋3间，面积共计98㎡，位于武汉市江汉区长春小区三区教育科研楼一楼和常湾社区三号配电站旁房屋一楼。交付条件：具备电路、上下水条件；房屋为砖混结构。现公开对外招租，具体公告如下：
一、招租标的
1.招租人：湖北机场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常湾空置房屋（2026年第一批）招租公告（二次）      
3.标段及面积：见下表。 
	标段
	商铺号
	面积
	招租底价
	经营业态
	合同期

	标段1
	A08商铺
	25㎡
	60元/月/㎡
	零售、批发、物流、教育培训、便利服务等。

	3年（合同期限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标段2
	A15商铺
	50㎡
	60元/月/㎡
	
	

	标段3
	A16商铺
	23㎡
	60元/月/㎡
	
	


二、报价要求
响应报价为年保底租金，响应人应结合预测的项目本身盈利水平和自身的业务水平进行合理报价，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招租人降低租金。
三、租金收取方式
租金采用固定费用模式，自经营期限开始之日起收取，自经营期限开始之日第二个合同年度起，按上一个合同年度金额的5%比例增长。租金缴纳：按季度支付。乙方在收到甲方开具的租金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租金，每季度第一个月完成当季租金支付。
四、公告时间
2026年6月25日--2026年7月8日，共计10个工作日。
[bookmark: _GoBack]五、响应人资格条件
1.响应人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自然人，响应人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或行业要求相关证件（需提供原件等相关证明材料），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明。响应人如引进非自有品牌，须在响应前提供有效的品牌授权书。
2.本项目不接受曾与天河机场房屋租赁违规退租或有纠纷记录的响应人。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参与。响应人必须自营，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转租。
六、报名时间及地点	
请有意向且符合响应条件的响应人携带《营业执照》或身份证，于每周一至周五上午08:30-12:00、14:00-17:00（节假日除外），前往武汉天河机场T3航站楼西庭院1E1-20室报名，领取招租文件。
七、响应时间及地点
请有意向且符合响应条件的响应人于2026年7月7日17:00前缴纳投标保证金，未足额缴纳投标保证金的不予参加开标会。2026年6月23日14:30截止，前往武汉天河机场T3航站楼西庭院 1E1-23。逾期或不符合招租文件要求的响应文件概不接受。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27-65590265
联系地址：武汉天河机场T3航站楼西庭院1E1-20室
九、信息发布媒体
湖北机场集团公司内外网。

 湖北机场集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3日



                   



